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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内容简介：本着取法人际或取法自然的理念，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译事
拟系统全面地翻译当代德国法学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因为德国法不仅为可取之一方法律，而且还
与当代中国法制有着特殊的关联．事实上，当代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的法制是基于清末民初之际的法
律改制发展而来当时采纳r欧洲大陆法系法制模式，而其中又以汲取德国法律，特别是民法、刑法居多
、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中国法制和法学的发展还颇受德国法制和法学的影响，现今中国法制和法学
的不少思路实际都与后者有关联。
因而，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进步自然更容易从德国法制与法学中获得启发此外，由于近代德国历史法
学派和学说汇纂学派对罗马法和罗马普通法的系统研究与整理，近现代德国法学形成并获得了其本身
独有的特色，其丰富成熟的法律理论与教条，恰恰是口前乃至21世纪我国法学与法制建设所迫切需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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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总序 阿图尔·考夫曼中译本序 德文第六版序 德文第一版序 翻译凡例 德中文缩略语
对照表 内容要览 A.绪 论 1.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阿图尔·考夫曼） 1.1法哲学与法律教义
学 1.2法哲学的对象 1.3法哲学中的正确问题 1.4科学主义、哲学主义的谬误与误待哲学 1.5法哲学与法
律理论 1.6哲学和法哲学的根源 1.6.1本体论（作为客观的世界） 1.6.2认识论（作为主观的世界） 1.6.3
存在哲学（作为自发成长过程的世界） 1.6.4不同倾向的综合 1.7当今哲学和法哲学的任务 B.历史商谈 2.
法哲学的问题史（阿图尔·考夫曼） 2.1引言 2.2法哲学的历史发展 2.2.1古代法哲学 2.2.1.1远古时代
2.2.1.2前苏格拉底时期 2.2.1.3智者学派 2.2.1.4雅典哲学 2.2.1.5斯多亚学派 2.2.2中世纪的法哲学 2.2.2.1从
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 2.2.2.2奥古斯丁 2.2.2.3托马斯·阿奎那 2.2.2.4经院哲学的终结 2.2.3近代法哲学
2.2.3.1哲学和科学的近代理解 2.2.3.2近代自然法 2.2.3.3古典自然法的终结 2.2.3.3.1历史法学派 2.2.3.3.2康
德的批判哲学 2.2.3.3.3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2.2.3.3.4唯物主义历史观 2.2.3.3.5后黑格尔时代 2.2.3.4法学
实证主义 2.2.3.5法实证主义的崩溃 2.2.3.6法哲学与民族社会主义 2.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开端 2.2.4.1
自然法的复兴 2.2.4.2新实证主义 2.2.4.3功能主义 2.2.4.4继续革新法律的尝试 2.2.4.4.1先验论的（现象学
的）法律学说 2.2.4.4.2事情逻辑的结构 2.2.4.4.3事情的本质 2，2.4.4.4新黑格尔主义 2.2.4.5形式论研究方
向——分析法律理论，规范理论，法律逻辑学，词序学，修辞学 2.2.4.6分析学一诠释学话题 2.2.5超越
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 2.2.5.1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2.2.5.2基督教法哲学 2.2.5.3法人类学 2.2.5.4在敞开的
体系中论证 2.2.5.4.1诠释学 2.2.5.4.2论证理论 2.2.5.5“法的一般原则”理论 2.3近代法律方法学说的历史
发展 2.3.1立法理论 2.3.2弗里德里希·卡尔·封·萨维尼 2.3.3概念法学 2.3.4经验的法实证主义 2.3.4.1恩
斯特·鲁道夫·比尔林 2.3.4.2鲁道夫·封·耶林 ⋯⋯ C.重点问题 D.理论阵营 E.法学的诸理论 F.趋 势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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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1.1从政治经济批判到法律批判 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入口，并因此求教于历史
与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谁将遇到两个特殊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供一个封闭的、系统
的法律理论，而只是在全部作品中，不完整地与分散地展示了批判市民社会（biJrgerliche Gesellschaft）
的法律之初步倾向。
此外，当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提炼出现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之时，这些论述及其发展，
应当通过这里将介绍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论为背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
论来观察。
 在他们全部著作中，重点是作为实践行动之理论指南的政治经济批判。
马克思在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的论战中，对政
治经济产生了兴趣。
于是，马克思1859年回溯性地写道：“我的探究归于那个结论：法律关系，如同国家形式一般，既不
能从自身，也不能从所谓人的精神的一般发展中来理解，毋宁说，它们植根于物质生活关系⋯⋯” 因
此，马克思把对法律的系统考察搁置一边而转向物质关系，并考察社会生产形式乃至资本主义商品生
产的历史特点，一如他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批判，1867）描述的。
马克思曾概括地并联系到法律模式化指出了唯物主义分析的基本要点：“在人类生活的社会生产中，
人接受具体的、必要的、独立于其意志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与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
平相适应。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耸立着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适应着那种具体
的社会意识形式。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根本上，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之条件⋯⋯” 在此，在历史和整
个社会上，法律被视作居间之现实（总体性立场）。
这一思维方式，避免了仅在似乎自然地显现给观察者的可直察的形式中，去分析法律的品性和特点，
避免了以这种表面的观察方式而无视对象的社会生产性。
但同时，社会的现实关系在扩展，因为作为问题范围的生产领域，不仅关涉历史特定的物质生产，还
关涉历史特定的精神生产（语言，相互作用）之问题，这种精神生产是与当时生产关系相连的。
法律不能从自身（马克思：“法律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惟有在其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功能性关联中
方能被理解。
但理解发生在黑格尔“描述与评价”这一历史辩证法的中介含义上，即意指当时的社会形式本身，必
须可对与当时社会形式相应的法律，作出一个批判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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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是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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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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